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新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拟压覆重要矿产项目技术服务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新晋高速公路块村营至营盘(省界)段建设项目拟压覆重要矿产项目技术服务项目，招标人为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资金来自自筹资金，资金已落实。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询比采购招标，欢迎有意向并具备相应资格的潜在投标单位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新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拟压覆重要矿产项目技术服务
（2）采购内容：
根据新晋高速公路块村营至营盘(省界)段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矿产压覆查询报告，本项目拟压覆6个查明资源储量矿区、2个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1个采矿权，为有效推进生产矿山同意压覆及报告评审工作，委托技术单位协助业主方同采矿权人进行协调，取得矿方同意压覆、放弃开采协议，以推进压覆工作推进;同矿方对赔付金额进行协商，赔付金额满足业主方要求；编制压覆评估报告中资源量估算、经济社会效益对比分析等相关章节内容。
（3）招标控制价：475000元
（4）项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
三、投标人要求
（1）企业简介；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授权，见附件）；
[bookmark: _GoBack]（5）信用中国查询证明文件；
（6）《报价单》，详见附件。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询价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询价的响应人，请于响应截止日期前联系我方采购人。（询价文件格式见资环三院招标文件准备材料）
五、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人需按上述要求将所有资料统一按A4规格打印并牢固装订成册（不得散页），提交纸质版一式五份邮寄至以下收件地址，所有资料及单位名称处均需加盖公章；各响应人对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除非发生采购人认可的变更，否则合同价格不作任何调整。我公司将按照报价高低、满足服务要求等原则确定1家供应商
收件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0号
收 件 人：姜女士
电    话：0371-86253121
5.2截止时间：2026年5月28日9：00（北京时间）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询价响应文件无效，作为废标处理：
6.1提供资料不全或者提供的资料未加盖公章；
6.2询价响应文件字迹模糊不清(包括提交的各类复印件)；
6.3询价响应内容没有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要求。
七、评审时间及地点
7.1评审时间：2026年5月28日9：00（北京时间）
7.2评审地点：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15楼1588室
八、发布公告媒体
本次采购公告在《河南国企阳光招采服务平台》及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官网上同时发布。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0号
联系人：姜女士
电  话：0371-86253121
邮  箱：zhsyjg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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